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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20〕第 207 号 

 

 

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7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拟

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截至公告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为章锋、吴正明、刘鹏、史襄桥、王争业和赵勇刚，前述 6 人前期签

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将于 2020 年 8月 3 日到期。你公司于 7月 19

日收到股东刘鹏、史襄桥、王争业和赵勇刚分别出具的《关于一致行

动协议到期后具体安排的承诺》，其将于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前，

分别与章锋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将其持有公司全部股票的表决

权无偿委托给章锋行使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于签署之日起成立，并

于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日起生效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生效后，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章锋。此外，你公司拟向章锋、深

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。我部对此

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以下事项并作出补充说明： 

1．本次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签署的委托方与受托方是否构成一

致行动人，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协议或安排，包括一致行动的时间期限、

解除条件、未来减持计划等。如不构成，请提供证明材料。 

2．结合具体委托权利内容，请章锋及刘鹏等其他四位股东说明

无偿委托表决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如何保证自身权益，未来受托方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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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表决权时与委托方利益发生冲突时的解决方案，是否存在因利益冲

突收回表决权委托的可能性。 

3．本次交易只涉及表决权委托，不涉及股权实质性转让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，委托方是否存在股份被限制转让情形。 

4．吴正明所持股份的后续具体安排，其与刘鹏等四人所持股份

后续安排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．根据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本次表决权委托的期限不少于 36

个月。请结合本次表决权委托、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对你公司股权结

构的影响，测算说明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届满后，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

不稳定的风险。 

6．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7 月 24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22 日 

 

 


